附件
报 价 单

项目名称：  南通市海门区工人文化宫自来水接驳工程  
	序

号
	采购标的
	工作内容

	1
	自来水

接驳
	（1）聚乙烯钢丝骨架复合管DN160PN1.6MPa；

（2）闸阀，1套；

（3）法兰、弯头、直接等配件，1项；

（4）PPR50给水管；

（5）人工原地面开槽、开挖、垃圾清运等，1项；

（6）地面修复、道板砖修复、挡土墙修复，1项；

（7）新建阀门井（球墨铸铁井盖座），1座；

（8）打压试验，1项

	响应报价（人民币大写）：

	备注：

1、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并视为响应供应商预见并充分考虑一切量和价的风险。

2、响应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本项目采购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以及为完成上述内容所必须的附属工程、临时工程、材料、劳务、安全措施费用、管理费用、税金等全部费用。
3、响应供应商在报价前应当自行踏勘现场，充分了解现场任何影响承包价之情况，根据现场情况考虑相应的实施方案，并将相关费用考虑在报价中。成交供应商任何忽视或者误解项目现场情况而导致的成本增加或合同期限延长等申请，采购人一律不予认可。
4、响应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履约期间各类材料、劳务的市场风险及政策性调整因素，并将相关费用考虑在报价中。
5、成交供应商在履约期间应当注意周边环境，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灰尘、噪音等）。

6、成交供应商在履约期间应当维护施工及交通安全，并对项目履约及质保期的安全问题（包括第三者）负全责。

7、成交供应商在履约期间不得破坏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如有破坏，应当承担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8、成交供应商在申请验收前应当拆除现场所有临时设施，并将所有的机械设备、材料及垃圾全部清理、运出现场，还应当将施工现场清扫干净。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